
《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处置办法》

（2005 年 5 月 23 日国家林业局令第 13 号 2015 年 11 月

24 日国家林业局令第 38 号修改）

第一条 为了及时处置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控制林

业有害生物传播、蔓延，减少灾害损失，根据《森林病虫害

防治条例》和《植物检疫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林业有害生物,是指危害森林、林木

和林木种子正常生长并造成经济损失的病、虫、杂草等有害

生物。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是指发生

暴发性、危险性或者大面积的林业有害生物危害事件,包括:

（一）林业有害生物直接危及人类健康的;

（二）从国(境)外新传入林业有害生物的;

（三）新发生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的;

（四）林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导致叶部受害连片成灾面

积 1 万公顷以上、枝干受害连片成灾面积 0.1 万公顷以上的。

第四条 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分为一级和二级。

直接危及人类健康的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为一级突

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一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以外的其

他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为二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



第五条 一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由国家林业局确

认；二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确认。

属于从国(境)外新传入的林业有害生物,以及首次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发生的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应当经过

国家林业局林业有害生物检验鉴定中心鉴定。

第六条 国家林业局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国突发林

业有害生物事件的处置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在人民政府领导

下,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的处置工作。

第七条 国家林业局负责组织制定一级突发林业有害生

物事件应急预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制定本辖区的二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应急

预案。

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是:应急处

置指挥体系及其工作职责、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后

期评估与善后处理、保障措施等。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突发林业

有害生物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辖区的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

件应急实施方案。

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应急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应急处置指挥机构和人员；



（二）应急处置工作职责和程序；

（三）林业有害生物控制和防治措施；

（四）林业有害生物应急处置物质保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业

有害生物测报试验室、检疫检验试验室、林木种苗及木材除

害设施、物资储备仓库、通讯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药剂、

器械等有关物资的储备。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突发林

业有害生物事件应急处置救灾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开展技

术演练,提高应急处置技能。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的森林病虫

害防治机构及其中心测报点,应当及时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

调查与监测,综合分析测报数据,提出防治方案。

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及其中心测报点,应当建立林业有

害生物监测档案,掌握林业有害生物的动态变化情况。

乡(镇)林业站工作人员、护林员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参加林业有害生物的调查与监测工作。

第十二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及其中心测报点,发现

疑似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等异常情况的,应当立即向所在

地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报告。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有疑似突发林业有害生物

事件等异常情况的,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反映。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接到疑似突发林

业有害生物事件等异常情况的报告或者有关情况反映的，应

当及时开展调查核实；认为属于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的，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级上报国家林业局。

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的报告,主要包括有害生物的种

类、发生地点和时间、级别、危害程度、已经采取的措施以

及相关图片材料等内容。

第十四条 国家林业局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和有关人员对县级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报告的情况进行调查和论证，确认是否属于突

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

经确认属于一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的，国家林业局

应当启动应急预案；经确认属于二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启动应

急预案。

第十五条 国家林业局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灾害报告制

度的规定,及时向国务院报告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的有关

情况。

一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的有关信息,由国家林业局

按照规定发布。二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的有关信息,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发布。



第十六条 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应急预案批准启动实

施后,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相应启动应

急实施方案,立即采取紧急控制措施,切断传播途径,防止扩散

蔓延。

第十七条 应急预案和应急实施方案符合规定的终止条

件的,方可终止。

第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依法提出

疫区划定方案和检疫检查站设立计划,报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九条 发生一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由国家林

业局组织专家开展科学研究,收集相关资料,提出综合评估报

告;发生二级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开展科学研究,收集相关资

料,提出综合评估报告。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综合评估报告修

改、完善应急实施方案。

第二十条 对直接危及人类健康、从国(境)外新传入或

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传播的林业有害生物,国家林业局和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

织科研力量研究防治措施,制定相关的检验检疫技术标准,并

依法确定是否列为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



第二十一条 林业主管部门、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及其

中心测报点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林业有害生

物传播、蔓延的,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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